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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民 政 
 

《地方政府與政治》 
 

試題評析 
今年「地方政府與政治」考題難易應屬適中偏易，從理論到實務均有，條文題與理論題各半。相關法規出題範

圍仍以「地方制度法」為主，出題取向與考前預測相符；其中第三題有關「財劃法」之出題重點，與昨日甫考

過之「地方自治概要」第二題，竟然雷同（均考財劃法第三十七條）。在本班高考民政類科「地方政府與政

治」最後考前之總複習中，即曾反覆加強上述各種相關法規之重點整理，即以「地方制度法」為經，地方自治

之理論與實務為緯，相信一般考生只要能熟記法條，據理解析，即可切題，程度好者並可得高分。 

一、試依地方制度法規定，說明自治法規的種類及其制（訂）定的限制。（25分） 

答：(一)自治法規的種類： 
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五條規定： 

1.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得就其自治事項或依法律及上級法規之授權，制定自治法規。 

2.自治法規經地方立法機關通過，並由各該行政機關公布者，稱自治條例。 

3.自治法規由地方行政機關訂定，並發布或下達者，稱自治規則。 

(二)制定自治條例的限制： 

     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六條規定： 

1.自治條例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，在直轄市稱直轄市法規，在縣（市）稱縣（市）規章，在鄉（鎮、

市）稱鄉（鎮、市）規約。 

2.直轄市法規、縣（市）規章就違反地方自治事項之行政義務者，得規定處以罰鍰或其他種類之行政罰。但法律另有規

定者，不在此限。其為罰鍰之處罰，逾期不繳納者，得依相關法律移送強制執行。 

3.前項罰鍰之處罰，最高以新臺幣十萬元為限；並得規定連續處罰之。其他行政罰之種類限於勒令停工、停止營業、吊

扣執照或其他一定期限內限制或禁止為一定行為之不利處分。 

4.自治條例經各該地方立法機關議決後，如規定有罰則時，應分別報經行政院、中央各該主管機關、縣政府核定後發

布；其餘除法律或縣規章另有規定外，直轄市法規發布後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轉行政院備查；縣（市）規章發布

後，應報中央各該主管機關備查；鄉（鎮、市）規約發布後，應報縣政府備查。 

5.另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八條規定，下列事項以自治條例定之：一、法律或自治條例規定應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者。

二、創設、剝奪或限制地方自治團體居民之權利義務者。三、關於地方自治團體及所營事業機構之組織者。四、其他

重要事項，經地方立法機關議決以自治條例定之者。 

(三)制定自治規則的限制： 

依地方制度法第二十七條規定： 

1.自治規則應分別冠以各該地方自治團體之名稱，並得依其性質，定名為規程、規則、細則、辦法、綱要、標準或準

則。 

2.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及鄉（鎮、市）公所訂定之自治規則，除法律或自治條例另有規定外，應於發布後依下列

規定分別函報有關機關備查：一、其屬法律授權訂定者，函報各該法律所定中央主管機關備查。二、其屬依法定職權

或自治條例授權訂定者，分別函送上級政府及各該地方立法機關備查或查照。 

二、依地方制度法的規定，直轄市長、縣（市）長、鄉（鎮、市）長之人事任免權有無不同？試評述之。（25分） 

答：依地方制度法規定，直轄市長、縣（市）長、鄉（鎮、市）長之人事任免權有以下之不同： 
(一)直轄市長之人事任免權，依地方制度法第五十五條規定如下： 

1.直轄市政府置副市長二人，襄助市長處理市政，職務均比照簡任第十四職等，由市長任命，並報請行政院備查。 

2.直轄市政府置秘書長一人，由市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免；其所屬一級機關首長除主計、人事、警察及政風首長，依

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外，其餘職務均比照簡任第十三職等，由市長任免之。 

(二)縣（市）長之人事任免權，依地方制度法第五十六條規定如下： 

1.縣（市）政府置副縣（市）長一人，襄助縣（市）長處理縣（市）政，職務比照簡任第十二職等；人口在一百二十五

萬人以上之縣（市），得增置副縣（市）長一人，均由縣（市）長任命，並報請內政部備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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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縣（市）政府置主任秘書一人，由縣（市）長依公務人員任用法任免；其一級單位主管或所屬機關首長，除主計、人

事、警察、稅捐及政風之主管或首長，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，一級單位主管中三人，得由各該縣（市）長以機要

人員方式進用；人口在一百萬人以上，未滿一百二十五萬人者，得增置一人；人口在一百二十五萬人以上者，得增置

二人外，其餘均由縣（市）長依法任免之。 

(三)鄉（鎮、市）長之人事任免權，依地方制度法第五十七條規定如下： 

1.鄉（鎮、市）公所除主計、人事、政風之主管，依專屬人事管理法律任免外，其餘一級單位主管均由鄉（鎮、市）長

依法任免之。 

2.人口在三十萬人以上之縣轄市，得置副市長一人，襄助市長處理市政，以機要人員方式進用，於市長卸任、辭職、去

職或死亡時，隨同離職。 

三、國家財政支出與地方財政支出一般如何劃分？試依財政收支劃分法規定，說明我國各級政府支出之劃分。（25分） 

答：(一)國家財政支出與地方財政支出，一般根據下列幾個原則來決定： 
第一依事務的效果而定，分為： 

1.事務之利害影響及於全國者，屬於國家，由中央政府負責，使不偏於任何一地。 

2.如果事務之利害影響僅及於一地區者，則屬於地方，交由各地方政府辦理，以應各地方之需要。 

第二依經營之便利而定，分為： 

1.凡事務有全國一致之需要，由中央經營較為便利者，如郵政、電信等，即交由中央政府負責。 

2.凡事務需因地制宜者，且由地方政府經營為宜者，如自來水、天然氣供應等，則由各該地方政府辦理。 

第三依處理的能力而定，分為： 

1.事務需要高深知識技術處理或需鉅大經費，非地方所能勝任者，由中央政府負責。 

2.反之，不需要高深知識技術處理或所需經費較少者，覺易為力者，歸於地方，由各該地方政府辦理。 

(二)依財政收支劃分法第三十七條規定，我國各級政府之支出劃分如下： 

1.由中央立法並執行者，歸中央。 

2.由直轄市立法並執行者，歸直轄市。 

3.由縣 (市) 立法並執行者，歸縣 (市) 。 

4.由鄉 (鎮、市) 立法並執行者，歸鄉 (鎮、市) 。 

5.前項第一款及第三款如需交由下級政府執行者，其經費之負擔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，屬委辦事項者，由委辦機關負

擔；屬自治事項者，由該自治團體自行負擔。 

6.由中央或直轄市、縣 (市) 、鄉 (鎮、市) 二以上同級或不同級政府共同辦理者，其經費應由中央或各該直轄市、縣 

(市) 、鄉 (鎮、市) 按比例分擔之。 

7.各級地方政府未依第二項及前項規定負擔應負擔之經費時，其上級政府得扣減其補助款。 

四、各國所實施之投票制度，略有幾種？我國地方選舉，採用何種？試加說明。（25分） 

答：(一)各國所實施之投票制度，略有以下幾種： 
1.自由投票：所謂自由投票，乃國家對於公民投票權之行使不加干涉，完全由其自由決定。蓋選舉等權既為人民的權

利，人民行使或放棄，自然有自由決定權，現今世界各國大多採用此種制度。 

2.強制投票：所謂強制投票，乃公民無故不得隨意放棄投票的權利，其放棄者，國家可加以制裁。採此制的國家認為，

選舉等權固為人民的一種權利，但這種權利和普通權利不同，因為它行使結果可以影響國家利益甚至安危，所以人民

不應隨便放棄。 

3.單記投票：所謂單記投票，乃法律只允許投票人在投票紙上書寫或圈定一名候選人。規定單記投票者，如投票人在投

票紙上書寫或圈定二人以上者，皆視為廢票。目前世界各國對於公職人員之選舉，大多採用單記投票。 

4.連記投票：法律若允許投票人在投票紙上，書寫或圈定二名以上候選人者，稱為連記投票。連記投票只有在每個選舉

區應選議員數額相同，而投票人連記人數也同時，其所投之票價值才相等，否則便不平等。由於有不平等情事，所以

現今各國公職人員之選舉，甚少採用。 

5.出席投票：所謂出席投票，乃投票日有投票權人必須親自前往投票所投票之謂。由於選舉等權係一種公職，不得轉

讓，為能貫徹此一主旨，所以各國都實施出席投票。 

6.缺席投票：所謂缺席投票，即投票人因故不能親自到投票所投票，得用其他委任、通訊等待方法行使投票權之謂。缺

席投票制在公職人員選舉中，目前尚無單獨採用的。換言之，它是一種輔助投票制度，乃所以補出席投票之不足。 

(二)我國現行地方選舉所採取的投票方法為：自由投票、單記投票及出席投票。換言之，我國選舉人享有投票或不投票的

權利，但如欲投票，必須親往投票所，憑國民身分證領取選票，在印有各該候選人姓名、相片、抽籤決定次序之號碼

的選舉票上，由投票人於候選人姓名上以規定之工具圈選一人。 


